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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购已成为常态化消费方式，药品网络销售活动也日趋活跃。为提升

医疗卫生现代化服务水平，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创新服务模式，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2022年 9月 1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施行。《办法》共 6章 42条，对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平台责任

履行、监督检查措施及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

一、《办法》主要内容

《办法》主要从药品网络销售主体（即药品经营企业）、处方药网络销售、药品网络销售平台以及监督检查四

个主要方面出发，规定了相关管理要求。

在药品网络销售主体方面，《办法》明确了从事药品网络销售的药品经营企业主体资格和要求，从事药品网络

销售的，应当是具备保证网络销售药品安全能力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药品经营企业。并明确疫苗、血液制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

上销售。同时，要求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管理、风险控制、药品追溯、储存配送管理、

不良反应报告、投诉举报处理等制度。

在处方药网络销售管理方面，《办法》明确了对处方药网络销售实行实名制，并按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规

定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应当区分展示，并明确在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得直接公开展示包装、标签等信息；通

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意在强调“先方后药”和处方审核的管

理要求，这一要求与《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一脉相承。同时，要求处方药销售前应当向消费者充分告知

相关风险警示信息并经消费者确认知情，切实防范用药安全风险。

在药品网络销售平台方面，《办法》明确第三方平台应当设立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配备药学技术人员，建

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处方药实名购买、药品配送、交易记录保存、不良反应报告、

投诉举报处理等管理制度。同时，要求平台与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双方药品质量安全责任，规定平台

应当履行审核、检查监控以及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停止服务和报告等义务，并强化平台在药品召回、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以及监督检查中的配合义务。

在监督检查方面，《办法》明确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药品网络销售监管中的职责划分和违法行为查处的管

辖权，要求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测工作，对监测发现的违法行为按照职责进行调查处置。并要求强化药品安全风险

控制，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明确药品监管部门可以采取告诫、约谈、限期整改以及暂停生产、销售、

使用、进口等措施。

此外，《办法》还对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重点关注：网售处方药进一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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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处方药进一步放开对医药零售行业影响几何？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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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通过网络购买药品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我国网络销售处方药已经经历了数年的探索和尝试，早期监

管的态度实际上是明确禁止。随着大众对于远程问诊、线上购药需求的激增，目前我国网络销售处方药处于有序开

放的阶段（表 1）。

表 1：网络销售药品相关政策梳理

相关政策 具体内容 时间

《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
药品零售企业可于取得资质的互联网平台上凭处方售卖处方药。 2014年 3月

《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药企不得采用邮寄、互联网等方式向公众销售处方药。 2016年 11月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网络销售者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和国家有专门

管理要求的药品。
2018年 2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鼓励常见病、慢性病电子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或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第三

方配送。
2018年 4月

《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
药品上市许可人、药品经营企业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处方

药。
2019年 4月

《药品管理法》
删除了不得通过网络直接销售处方药的内容，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等部门制定。
2019年 8月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 禁止首诊行为，禁止统方、补方等问题的发生，明确禁止“先药后医”。 2021年 9月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远东资信整理

早在 2014年，《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首次鼓励网售处方药。然而，2018年 2月，《药

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其中明确，药品网络销售者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不得通过网络

销售处方药和国家有专门管理要求的药品。此举被业内解读为“网络禁售处方药”。此后，国家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共

同印发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提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违反规定采用邮寄、互联网交易等

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2019年 4 月，《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中提到，药品上市许可人、药品经营企

业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处方药。

不过，监管政策在 2019年末有所松动。2019年 12月新版《药品管理法》发布，其中删除了不得通过网络直

接销售处方药的内容，并明确除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等药品之外的处方药可以在网络上销售。次年 11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新版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指出，在确保电子处

方来源真实、可靠的前提下，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处方调剂审核，对已使用的处方进行电子

标记。至此，监管政策有条件放开网售处方药。

2022年新版《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明确，“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

源真实、可靠”。这已表明“网售处方药”不再是网络药品零售的禁区。同时，《办法》对网络销售处方药提出了

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在销售流程方面：（1）实名制购药。（2）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与电子处方提供单位签订协议，并进行处方

审核调配，避免处方重复使用。（3）平台应当对电子处方提供单位的情况进行核实，并签订协议。（4）药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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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还应当建立在线药学服务制度，由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开展处方审核调配、指

导合理用药等工作。

在药品相关信息展示方面：（1）从事处方药销售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在每个药品展示页面下突出显示

“处方药须凭处方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等风险警示信息。（2）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区分展示，并在相关网页上显著标示处方药、非处方药。（3）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在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

得直接公开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等信息。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

服务。

此外，在存档记录方面，《办法》要求销售处方药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还应当保存处方、在线药学服务等记录。

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5年，且不少于药品有效期满后 1年。

三、《办法》落地实施对医药零售行业影响几何？

此次《办法》落地实施将会对医药商业行业产生深远影响，主要集中在医药零售板块。

从行业规模来看，2021年，我国药品终端销售额约 1.77万亿人民币，其中线上销售额占比仅为 2.1%，目前药

品终端线上销售占比仍有极大的增长潜力。同时，在药品线上销售市场，近年来处方药销售额高速增长。从 2015
年到 2020年，中国在线零售处方药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为 53%，其中，从 2019年到 2020年的增速更是达到了 79%，

2020年市场规模达到 250亿元左右。展望未来，随着《办法》的落地实施，电子处方外流将进一步加速，进一步

扩充处方药在线零售端市场规模。

从发债企业来看，根据Wind统计数据，2019年年初以来有债券发行的涉及医药零售业务的企业共有 6家。截

至 2022年 9月 1日，仍有债券存续的企业共有 3 家，合计债券余额 50.29亿元。以上 6家医药零售企业均已将其

零售业务布局至线上领域（表 2）。根据几家主要医药零售企业的 2022年半年报，益丰药房上半年互联网业务营

收同比增长 81.4%，其中 O2O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5.05%；一心堂电商总销售额同比增长 62.64%，其中 O2O业务

同比增长 77.59%，已实现与线下门店同步融合；大参林 O2O送药服务已覆盖 7639家门店，新零售业务（O2O+B2C）
销售同比增长 63.95%。可以看到，目前各大医药零售企业互联网业务涨势强劲。

表 2：医药零售相关发债企业

企业名称 债券余额(亿元) 最新发债日 最新评级 是否有互联网零售业务

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6.00 2022-06-14 AA+ 是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2022-04-29 AA+ 是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5 2020-10-22 AA 是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1 AA 是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04-19 AA 是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03-29 AA 是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远东资信整理

展望未来，《办法》的落地实施将会为医药零售发债企业互联网业务的强劲增长再添新动力。一方面，医药零

售企业会受益于未来处方药加速外流至线上的红利，其互联网业务板块将持续扩大。另一方面，近年来异军突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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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等医药电商也将受益于《办法》，其将与传统医药零售企业争夺处方药外流的红利，激烈的竞

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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